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各課室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壹、秘書室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關於文書業務機密事項：

（一） 機密文書檔案目錄及案卷。

（二） 其他奉交辦之機密案件。

二、 關於考績獎懲事項：

（一） 本所工友、技工考成績尚未核定案件。

（二） 本所工友、技工重大懲處事項尚未核定發布案件。

三、 關於招標採購事項：

      （一）未經上網公告之招標文件。

      （二）決標前經機關首長核定之底價單。

（三）其他依採購法規定應予保密之事項。

四、 其他依法令規定或奉上級交辦之應行保密事項

貳、民政課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有關動員計畫，應予保密事項。

二、 有關防救災保全住戶個人資料。

三、 關於尚未定案之重要法規或計畫方案。

四、 人民控訴或檢舉不法案件。關於考績尚未定案案件。

五、 有關之機密地圖。



六、 各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糾紛案件應予保密事項。

七、 關於文獻資料具有機密性者。

八、 訴願審議書及決定書尚未決議並核判之資料。

九、 其他有關訴願業務應行保密事項。

十、 法規案件之審議尚未核定發布者。

十一、 國家賠償案件之審議尚未核定者。

十二、 有關機關、單位會簽之法制案件尚未奉核定者。

十三、 其他有關法制業務應行保密事項。

十四、 已完成訓練之甲、乙種國民兵成果統計及尚未(待)訓國

民兵人數統計資料。

十五、 戰時或非常特定時期召集國民兵服任軍事勤務計畫內容

及實施情況與檢討資料。

十六、 兵要調查資料。

十七、 有關人力應用資料。

十八、 役男身家調查資料。

十九、 役男徵集計畫。

二十、 役男抽籤統計資料。

二十一、 有關兵員徵集統計資料。

二十二、 後備軍人列管報表。



二十三、 有關後備軍人召集及應召員運輸計畫。

二十四、 常備兵入營輸送計畫。

二十五、 有關役男體檢資料(包括確定或疑似罹患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者之體(複)檢及驗退資料或體檢表等)。

參、社會課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有關各人民團體之選舉糾紛及違法嫌疑案件。

二、 所有申請社會救助個案（含未通過）之應備文件資料。

三、 受保護或單親個案資料。

四、 接受公費安置個案資料。

五、 社區或協會接受補助相關資料。

六、 受理申請社會救助個案之聲復及申訴資料。

七、 申請急難救助個案應備文件資料（包括診斷書、死亡證明

書等）。

八、 受理災害補助申請各項資料及核定結果。

九、 慈善團體關懷弱勢家庭個案名。

肆、經建課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有關採購過程中需保秘密事項。

二、 尚未核定公布公開展覽前之都市計畫圖及有關資料。

三、 未經核定公布之農、林、漁、牧或公共設施等災害報告資



料。

四、 涉及個資法及其他法令規定須保密事項。

五、 其他不宜公布之保密事項。

伍、農業課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保全清冊。

二、 山坡地水土保持民眾檢舉違規案件。

三、 各季家畜禽統計調查表。

四、 農機使用證、農機用油免稅憑單及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

離使用之申請資料。

五、 休耕轉作及農業天然災害申請資料。

六、 農業使用證明申請資料。

七、 關於尚未定案之重要法規或計畫方案。

陸、人事室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關於任免遷調事項：

本所公務人員任免遷調尚未核定發布案件。

二、 關於考績獎懲事項：

（一）本所公務人員考績(成)尚未核定案件。

（二）本所重大違法失職案件懲處事項。

（三）其他中重大獎懲尚未核定發布案件。



三、 關於組織編制及權責劃分事項：

(一) 有關組織規程編制員額尚未核定公布案件。

(二) 有關職掌權責劃分尚未核定案件。

四、 關於各種重要人事資料

（一）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名籍冊。

（二）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紀錄。

五、 關於其他一般業務事項

(一) 甄審升遷案案件。

(二) 各種考試評分及錄取名單尚未核定公布者。

柒、會計室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依照主管機關規定訂有機密等級之調查、統計資料或表冊。

二、 涉及民眾個資之調查統計資料。

三、 付款憑單有關受款人匯款帳、號戶名等資料。

捌、政風室主管機密範圍項目：

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及審核相關作業項目。

二、 公務人員可能涉及貪瀆不法之政風資料。

三、 公務人員風評操守不佳或生活違常之政風資料。

四、 有關公務人員貪瀆不法、洩密案件之受理及查處。


